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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我一直认为，司法考试的培训并非传道授业解惑——那是法学本科教育的重心。
陆游的诗句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同样适用于这场考试，博大精深的法律知识或者工于心计的
法律业务岂是一场考试能够解决得了的？
基于此，虽然司法考试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功不可没，对遴选优秀法律人才利在千秋，但是对备考的朋
友而言，司法考试仅仅是一场考试而已，更加宽泛和持续的学习应贯穿于我们今后司法实践的始终。
基于此，我们定位“培训”实乃“辅助”，我们是各位考生的助手，帮助您将考试重点挑出并将它系
统化，找出这些考点在试卷中的出现方式，并总结出来供您使用，免得您自己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。

　　这个思想主导了《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（2012年版）：商法·经济法·知识产权（6）》的
编写体例。
在这本讲义中，商法以制度为纲要，经济法、知识产权法以考点为主线，力图将知识点、相关的法条
结合起来。
这本讲义没有寻求知识的全面，寻求的是一种应对考试的复习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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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1．公司必须具备必要的财产，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。
 （1）公司必须有可供公司自身控制支配的财产，公司依靠自己的财产对外独立承挂责任。
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有可能导致公司破产。
（公司承担“无限责任”） （2）公司的财产，是和股东的财产相分离的。
（称为“分离原则”） 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财产由股东出资构成。
股东一旦履行了出资义务，其出资标的物的所有权即转移至公司，构成公司的财产。
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相分离。
这是公司财主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它是公司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进而取得法人资格的基础，也是股东
只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依据。
 2．公司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商事活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 （1）公司的独立权利。
 （2）公司的独立责任。
公司必须在依法自主组织生产和经营的基础上自负盈亏，用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
。
公司独立承担责任，就意味着股东除承担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外，不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，即股东的有
限责任。
这也是公司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合伙、个人独资企业、法人的分支机构等的本质区别之一。
所以，原则上，股东不和公司的债权人发生直接关系，债权人首先应当向公司请求清偿债务。
 3．公司必须依法设立。
 4．公司必须有名称、住所、章程。
 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。
 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（第8条）。
 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（第10条）。
 （二）公司是社团组织，具有社团性 公司的社团性，表现在公司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股东出资组
成。
 1．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完全的社团性，股东为2人以上。
 2．有限责任公司同样体现了公司的社团性，但当股东只有1人时，构成公司“社团性”特征的例外。
例外情况包括：一人公司、国有独资公司。
 3．虽然有例外存在，但社团性仍然是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。
因为社团性除了含有社员因素外，还含有团体组织性，即不同于单个的个人的特性，而是一个组织体
，就此特性而言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同样体现了公司的社团性。
 （三）公司具有营利性 “营利性”是指，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，设立公司的目的以及公
司的运作，都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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